
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
公布2025年度房屋市政工程招标代理机构

信用评价结果的通知

各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满洲里、二连浩特市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〈内蒙

古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及其

项目负责人信用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内建市〔2024〕

164号）相关要求，现将2025年度房屋市政工程招标代理机

构信用评价结果予以公布。

附件：2025年度房屋市政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评价结果

2026年1月30日

（联系人：李帅，联系电话：0471-6944410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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